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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展情况的公告 

 

一、本次融资租赁进展情况概述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8 月 3日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8年 8月 20日召开的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同意拟以公司及子公司的

相关资产作为转让标的及租赁物，与具备融资租赁业务资质的相关融资租赁公

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总金额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月 4日、8月 21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公告。 

近日，公司与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银租赁”）签订相关合

同，将相关输变电设备和输电线路等资产作为租赁物以售后回租方式与北银租

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总金额为 4亿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 36 个月。 

公司与北银租赁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融资租赁事宜不涉及关联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 2018年 8月 20日召开的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本次融资租赁相关事宜已

授权公司总裁办理。 

二、融资租赁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京波 

注册资本：310,000 万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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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4 年 01月 20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总布胡同 58号天润财富中心 9层、10层及 11层 1101、

1106、1107、1108 单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财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

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

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等。 

 三、融资租赁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相关输变电设备和输电线路等资产 

权属状态：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

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相关合同主要内容 

（一）出租人：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二）承租人：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三）租赁物：本合同项下的融资租赁方式为回租式融资租赁，由出租人、

承租人双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将其未设置抵押权、质押权和其他担

保权益、不存在优先权、拥有完全所有权且已经由承租人使用的租赁物转让给

出租人，再由出租人出租给承租人使用。 

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一致同意并约定，出租人购买的租赁物回租给承租人

使用。 

（四）租赁物的购买 

1、承租人向出租人转让其享有所有权的租赁物，并于租赁物购买价款支付

日起承租人享有对租赁物的使用权。 

2、双方同意根据广西同德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租赁物进行价值评估的

评估结果确定租赁物购买价款。 

3、出租人、承租人双方确认本合同项下租赁物购买价款为人民币肆亿元整。  

4、租赁物购买价款支付日期以价款实际到达承租人账户日期为准。全部租

赁物购买价款支付完毕之日起，租赁物所有权自承租人转移至出租人。 

（五）租赁物的所有权 

在租赁期间内，本合同项下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承租人在租赁期

间内只享有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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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租赁期间 

租赁期间为 36个月，自起租日起连续计算（包含起始日，不含到期日）。 

（七）租金、租前息的支付 

承租人应严格按照双方约定的金额、币种、时间和支付方式向出租人支付

租金、租前息。 

（八）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的处理 

1、承租人应当在支付最后一期租金时一并支付名义货价人民币（大写）：

壹佰元整，即（小写）：¥100.00。 

2、租赁期间届满，且承租人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租前息、应付的所

有款项和名义货价按约定付清后，出租人将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五、融资租赁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有利于盘活公司现有资产，拓宽融资

渠道，实现公司筹资结构的优化，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和经营发展需要。本

次融资租赁事项不影响公司相关输变电设备和输电线路等资产的使用，不会对

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28 日 


